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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通巨潮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更新招募说明书摘要
（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号）

融通巨潮１００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２００５】１８号文核准公开发售。 核准
日期为２００５年２月６日。 本基金为上市契约型开放式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２日。

重要提示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招募说明书。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本摘要根据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编写，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基金合同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
的法律文件。 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的当事人，其持有基金份
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并按照《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基
金投资人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应详细查阅基金合同。

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为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２日，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２００９年３月３１日。 本基金的托
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于２００９年６月２日复核了本招募说明书中的财务数据， 本招募说明书中的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一、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２日
二、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汉唐大厦１３、１４层
设立日期：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２日
法定代表人：孟立坤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汉唐大厦１３、１４层
电话：（０７５５）２６９４８０４１

联系人：李英华
注册资本：１２５００万元人民币
目前公司股东及出资比例为：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６０％、 日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Ｎｉｋｋｏ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 Ｌｔｄ．）４０％。

（二）主要人员情况
１、董事会成员
董事长孟立坤先生，工学博士，现任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历任河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营业部总经

理、公司总裁助理（副总裁级）。

独立董事曹凤岐先生，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金融学会副会长。 历任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副教授、教授。

独立董事林义相先生，经济学博士，现任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历任法国储蓄与信托银行股票
投资分析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高级专家、研究信息部副主任、证券交易监控系统负责人；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副
总裁，２００１ 年至今，任职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独立董事强力先生，教授。 现任西北政法学院教授、经济法系副主任、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导师、金融证券法研究
中心主任。

董事Ｍｉｙａｚａｔｏ Ｈｉｒｏｋｉ（宫里启晖）先生，硕士。 历任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东京分行债券交易经理助理；德国农业
中央银行东京分行债券交易经理；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总行债券交易基金经理；摩根大通银行东京分行外汇交易全球市
场主管；１９９９ 年至２００９年３月，任职日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大中华区总监、高级基金经理。

董事Ａｌｌｅｎ Ｙａｎ（颜锡廉）先生，工商管理硕士，现任日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财务企划与分析部部长。 历任美国富达
投资公司财务分析员； 日本富达投资公司财务经理；２００６ 年至今， 任职日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财务企划与分析部部
长。

董事马金声先生，高级经济师，现任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历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副主任、主任，金
银管理司司长；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副董事长；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 ２００６年至今，任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董事吕秋梅女士，工商管理硕士，现任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历任国信证券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鹏华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１年至今，历任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

董事吴冶平先生，经济学硕士，现任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 历任中国银行深圳国际信托咨询公司证券发
行部项目经理；深圳市安信财务顾问有限公司上市策划部经理；华夏证券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企业购并部经理；国信
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公司研究部总经理；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研究部总监、基金经理助理。

２００１年至今，历任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察稽核部总监、督察长。

２、监事
监事程燕春先生，高级经济师，现任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 历任中国建设银行南昌市分行城

北支行行长；中国建设银行基金托管部市场处负责人。 ２００１年至今，历任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上海分公
司总经理。

３、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总经理吕秋梅女士，同上。

副总经理刘模林先生，机械工程硕士。 历任武汉市信托投资公司证券总部研究部经理、花桥证券营业部经理；融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策划部策略和行业研究员、总监、机构理财部总监、基金管理部总监，现同时担任融通领先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基金经理和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副总经理秦玮先生，工学硕士。 历任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格兰信息咨询公司总经理助理、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行政部总监；２００２年至今，历任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清算部总监、总经理助理。

督察长吴冶平先生，同上。

４、基金经理
（１）现任基金经理情况
郑毅先生，４７岁，１９８８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生学历。 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５年，任中国银行深圳国际信托咨

询公司证券部经理；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７年，任中银国际（香港）公司投资银行部经理；１９９７年至１９９９年，任特区证券投资银行
总部副总经理；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８年，就职于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其中２００１年９月至２００３年４月任基金普润基金经理，后
任投资总部副总经理职务； ２００８年至今，任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小组副组长。

王建强先生，３０岁，２００１年毕业于西北大学， 本科学历。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４年就职于上海市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２００４年至今就职于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金融工程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职务。 在任职本基金经理前，王建
强先生未管理过其他公募基金。

（２）历任基金经理情况
自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２日至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４日期间，由张野先生担任本基金基金经理。 （鉴于“周蔷事件”中张野有严重违反

基金管理人内部制度规定的行为，本着对基金持有人负责的原则，本基金管理人于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４日做出决定，暂停张野
的基金经理职务，由具备投资管理资格的有关人员代行职务，并向监管机关进行了报告。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５日本基金管理人
发布公告，免去张野的基金经理职务。 ）

自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５日起，由郑毅先生和王建强先生共同担任本基金基金经理。

５、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由总经理吕秋梅女士、副总经理刘模林先生、总经理助理陈晓生先生、基金管理部总监郝继

伦先生、基金经理戴春平先生等五人组成。

６、上述人员之间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三、基金托管人
（一）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５５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５５号
成立时间：１９８４年１月１日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注册资本：人民币３３４，０１８，８５０，０２６元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６１０５７９９

联系人：蒋松云
（二）主要人员情况
截至２００９年３月末， 中国工商银行资产托管部共有员工１１６人， 平均年龄３０岁，９５％以上员工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

历 ，高管人员均拥有硕士以上学位或高级职称。

（三）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作为中国首批开办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始终坚持“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严

格履行着资产托管人的责任和义务，依靠严密科学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规范的业务管理模式、健全的托管业
务系统、强大的市场营销能力，为广大基金份额持有人和众多资产管理机构提供安全、高效、专业的托管服务，取得了
优异业绩。截至２００９年３月，托管证券投资基金１１６只，其中封闭式８只，开放式１０８只。至今已形成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信
托资产、保险资产、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产业基金、ＱＦＩＩ资产、ＱＤＩＩ资产等产品在内的托管业务体系。 ２００９年初，中国工
商银行先后被《证券时报》、香港《财资》和国内证券类年鉴《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年鉴》评选为２００８年度“中国最佳托管银
行”，自２００４年以来，中国工商银行资产托管服务已经获得１６项国内外大奖。

四、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１、直销机构
（１）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汉唐大厦１３、１４层
邮政编码：５１８０５３

联系人：张权
电话：（０７５５）２６９４８０４０

传真：（０７５５）２６９３５００５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４００－８８３－８０８８（免长途通话费用）、（０７５５）２６９４８０８８

（２）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３５号国际企业大厦Ｃ座１２４１－１２４３室
邮编：１００１４０

联系人：宋雅萍
电话：（０１０）６６１９０９７５

传真：（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６３５

（３）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５８８号浦发大厦２７层Ｉ、Ｊ单元
邮编：２００１２０

联系人：林文兵
电话：（０２１）３８４２４８８２

传真：（０２１）３８４２４８８４

２、场内代销机构：

所有符合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参与人资格的场内券商均可代销场内业务。

３、场外代销机构：

（１）中国工商银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５５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联系人：田耕
电话：（０１０）６６１０７９００

传真：（０１０）６６１０７９１４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８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２）交通银行
注册地址：上海市仙霞路１８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１８８号
法定代表人：胡怀邦
联系人：王玮
电话：（０２１）５８７８１２３４

传真：（０２１）５８４０８８４２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５９

公司网址：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３）深圳发展银行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东路５０４７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蓝德彰
联系人：周勤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８８８８转８８１１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０７１４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０１

（４）招商银行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７０８８号
法定代表人： 秦晓
联系人：朱虹、刘薇
电话：（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５８３４、（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５７７１

传真：（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５０４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５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５）联合证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东路５０４７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１０、２４、２５层
法定代表人：马昭明
联系人：盛宗凌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２０００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２０６２

客服热线：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５５、（０７５５）２５１２５６６６

公司网址：ｗｗｗ．ｌｈｚｑ．ｃｏｍ

（６）国泰君安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６１８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延平路１３５号
法定代表人：祝幼一
联系人：芮敏祺
电话：（０２１）６２５８０８１８转２１３

传真：（０２１）６２５６９４００

客服热线：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公司网址：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７）银河证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３５号国际企业大厦Ｃ座
法定代表人：胡长生
联系人：郭京华
电话：（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６１３、（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５８７

传真：（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５３６

客户服务热线：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８）海通证券
注册地址：上海淮海中路９８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系人：金芸、杨薇
电话：（０２１）５３５９４５６６

服务热线：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３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公司网址：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９） 广发证券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吉大海滨路光大贸易中心２６楼２６１１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１８３号大都会广场３６、３８、４１和４２楼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联系人：肖中梅
电话：（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转８７５

传真：（０２０）８７５５７９８５

客户服务热线：（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公司网址：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１０）国信证券
住所：深圳市红岭中路１０１２号国信证券大厦１６－２６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联系人：林建闽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转２１８１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３０２

客户服务电话：８００－８１０－８８６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

（１１）中信建投证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６６号４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１８８号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人：权唐
电话：（０１０）６５１８６７５８

传真：（０１０）６５１８２２６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免长途费）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１２）东方证券
注册地址：上海浦东大道７２０号２０楼
法定代表人：王益民
联系人：盛云
电话：（０２１）５０３６７８８８

传真：（０２１）５０３６６８６８

客服热线：（０２１）９５５０３

公司网址：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３）国元证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１７９号
法定代表人：凤良志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７７

联系人：李蔡
公司网址：ｗｗｗ．ｇ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４）民生证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外大街１６号中国人寿大厦１９０１室
法定代表人：岳献春
联系人：杨甦华
电话：（０１０）８５２５２５６４

传真：（０１０）８５２５２６５５

客服热线：（０３７１）７６３９９９９

公司网址：ｗｗｗ．ｍｓｚｑ．ｃｏｍ

（１５）华泰证券
注册地址：南京中山东路９０号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联系人：袁红彬
电话：（０２５）８４４５７７７７转７２１

传真：（０２５）８４５７９８７９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６８或（０２５）８４５７９８９７

公司网址：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１６）兴业证券
住所：福州市湖东路９９号标力大厦
法定代表人：兰荣
联系人：缪白
电话：（０２１）６８４１９１２５

客户服务热线：（０２１）６８４１９１２５

公司网址：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７）平安证券
注册地址：深圳福田区八卦岭三路平安大厦３楼
法定代表人：杨秀丽
联系人：余江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４４０１３６、（０７５５）８２４５０８２６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４３３７９４

服务热线：９５５１１、（０７５５）８２４４０１３６

公司网址：ｗｗｗ．ｐａ１８．ｃｏｍ

（１８）长江证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特８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电话：（０２１）６３２１９７８１

传真：（０２１）５１０６２９２０

联系人：李良
客服热线：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０２７）８５８０８３１８

网址：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１９）东吴证券
注册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十梓街２９８号
办公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十梓街２９８号
法定代表人：吴永敏
联系人：方晓丹
电话：（０５１２）６５５８１１３６

传真：（０５１２）６５５８８０２１

客服热线：（０５１２）９６２８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ｄｗ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０）长城证券
注册地址：深圳福田区深南大道６００８号特区报业大厦１４、１６、１７楼
法定代表人：魏云鹏
联系人：高峰
电话：（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６０９４

传真：（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６１９９

服务热线：（０７５５）８２２８８９６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ｃ１６８．ｃｏｍ．ｃｎ

（２１）华安证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阜南路１６６号
法定代表人：汪永平
联系人：唐泳
电话：（０５５１）５１６１６７１

传真：（０５５１）５１６１６７２

公司网址：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ｓ．ｃｏｍ．ｃｎ

（２２）华西证券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陕西街２３９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４００１号时代金融中心１８楼（深圳总部）

法定代表人：张慎修
联系人：杨玲
电话：（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５４３０

传真：（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５９９１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１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ｈｘ１６８．ｃｏｍ．ｃｎ

（２３）申银万国
注册地址：上海市常熟路１７１号
法定代表人：丁国荣
联系人：胡洁静
电话：（０２１）５４０３３８８８转２６１２

传真：（０２１）５４０３８８４４

客服热线：（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５

公司网址：ｗｗｗ．ｓｗ２０００．ｃｏｍ．ｃｎ

（２４）金元证券
注册地址：海口市南宝路３６号证券大厦４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４００１号时代金融中心１７层
法定代表人：陆涛
电话：（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５０２２

传真：（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５６２５

联系人：张萍
客服热线：４００８－８８８－２２８

网址：ｗｗｗ．ｊ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５）南京证券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大钟亭８号
法人代表：张华东
联系人：胥春阳
电话：（０２５）８３３６４０３２

传真：（０２５）８３３６４０３２

公司网址：ｗｗｗ．ｎ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６）国盛证券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永叔路１５号（３３０００３）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永叔路１５号信达大厦１０－１３楼
法定代表人：管荣升
联系人：万齐志
电话：（０７９１）６２８９７７１

传真：（０７９１）６２８９３９５

公司网址：ｗｗｗ．ｇｓ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２７）光大证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５２８号上海证券大厦南塔１５－１６楼
法定代表人：王明权
联系人：张琦
电话：（０２１）６８８１６０００

传真：（０２１）６８８１７２７１

客户服务电话：０２１－６８８１６７７０

公司网址：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２８）国联证券
注册地址：无锡市县前东街８号
法定代表人：范炎
联系人：袁丽萍
电话：（０５１０）２８３１６６２

传真：（０５１０）２８３１５８９

客服热线：（０５１０）２５８８１６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ｇｌｓｃ．ｃｏｍ．ｃｎ

（２９）新时代证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２号月坛大厦１５０１室
法定代表人：马金声
联系人：戴荻
电话：（０１０）６８０８４５９１

传真：（０１０）６８０８４９８６

客户服务热线：４００－６９８９－８９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ｘｓｄｚｑ．ｃｎ

（３０）世纪证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７０８８号招商银行大厦４１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７０８８号招商银行大厦４１层
法定代表人：段强
联系人：邓耀
电话：（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９９

客户服务电话：（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２７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ｃｏｍ．ｃｎ

（３１）招商证券
注册地址：深圳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３８－－４５层
办公地址：深圳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３８－－４５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联系人：黄健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５１１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２３７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０７５５）２６９５１１１１

公司网址：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３２）东北证券
注册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１３８－１号
法定代表人：李树
联系人：高新宇
电话：（０４３１）５０９６７１０

传真：（０４３１）５６８００３２

客户服务电话：（０４３１）９６６８８－９９

公司网址：ｗｗｗ．ｎｅｓｃ．ｃｎ

（３３）第一创业
注册地址：深圳罗湖区笋岗路１２号中民时代广场Ｂ座２５层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联系人：刘红星
电话：（０７５５）２５８３２４５５

传真：（０７５５）２５８３１７１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ｆｉｒｓ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ｏｍ．ｃｎ

（３４）国海证券
办公地址：广西南宁市滨湖路４６号
法定代表人：张雅峰
联系人：张建勋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４８５８５２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４８５８５２

客户服务电话：（０７７１）９６１００

公司网址：ｗｗｗ．ｇ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３５）东莞证券
办公地址：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１号金源中心３０楼
法定代表人：周建辉
联系人：张劲春
电话：（０７６９）２１１９３５３

传真：（０７６９）２１１９４２３

客户服务电话：９６１１３０ （０７６９）２４１３２２２

公司网址：ｗｗｗ．ｄｇｚｑ．ｃｏｍ．ｃｎ

（３６）国都证券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外大街安贞大厦３层
法定代表人：王少华
业务联系人：马泽承
电话：（０１０）６４４８２８２８转３９０

传真：（０１０）６４４８２０９０

公司网址：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３７）信泰证券
注册地址：南京市长江路８８号
法定代表人：钱凯法
联系人：舒萌菲
电话：（０２５）８４７８４７６５

传真：（０２５）８４７８４８３０

公司网址：ｗｗｗ．ｔｈｏｐｅ．ｃｏｍ

（３８）万联证券
注册地址：广州市东风东路８３６号东峻广场３座３４－３５楼
法定代表人：陆景奎
联系人：熊辉
电话：（０２０）８７６９３６１７

传真：（０２０）８７６９１５３０

（３９）中国建设银行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２５号
法定代表人：郭树清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３３

传真：（０１０）６７５９８４０９

联系人：曲华蕊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４０）中信金通证券
办公地址：杭州市中河南路１１号万凯商务楼Ａ座
法定代表人：刘军
联系人：龚晓军
电话：（０５７１）８５７８３７５０

传真：（０５７１）８５７８３７７１

（４１）宏源证券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甲４３号金运大厦ｂ座６层
法定代表人：汤世生
联系人：张智红
电话：（０１０）６２２６７７９９转６４１６

传真：（０１０）６２２９４４７０

（４２）华林证券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１７８号华融大厦５楼
法定代表人：姚桥盛
联系人：杨玲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７０７８５５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７０７８５０

（４３）中信银行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富华大厦Ｃ座
法定代表人：孔丹
联系人：秦莉
电话：（０１０）６５５４１４０５

传真：（０１０）６５５４１２８１

公司网站：ｈｔｔｐ：／／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４４）中国银行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１ 号
法定代表人：肖钢
传真：（０１０）６６５９４９４６

客服电话：９５５６６

公司网址：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４５）中国民生银行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甲４号
法定代表人：董文标
联系人：吴杰
电话：９５５６８

公司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４６）华龙证券
办公地址：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３０８号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联系人：李昕田
电 话：（０９３１）８８８８０８８，（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６１９

传 真：（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５１５

公司网站：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４７）中信万通证券
地址：青岛市东海西路２８号龙翔广场
法定代表人：史洁民
联系人：丁韶燕
电话：９６５７７

公司网址：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４８）安信证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２２２２号安联大厦３４层、２８层Ａ０２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４０１８号安联大厦３５层
法人代表人：牛冠兴
联系人：李瑾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８２５５５５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８２５５５０

客服热线：（０２０）９６２１０

公司网址：ｗｗｗ．ａ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９）光大银行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６号光大大厦
法定代表人：唐双宁
电话：（０１０）６８０９８７７８

传真：（０１０）６８５６０６６１

联系人：李伟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９５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ｅｂｂａｎｋ．ｃｏｍ

（５０）西部证券
注册地址：西安市东新街２３２号陕西信托大厦１６－１７层
法定代表人：刘建武
电话：（０２９）８７４０６１７２

传真：（０２９）８７４０６３８７

联系人：黄晓军
客户服务电话：（０２９）８７４１９９９９

公司网址：ｗｗｗ．ｗｅｓｔｓｅｃｕ．ｃｏｍ．ｃｎ

（５１）方正证券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２２－２４层
法定代表人：雷杰
联系人：邢铁英
电话：（０５７１）８７７８２０４７

传真：（０５７１）８７７８２０１１

公司网址：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ｃ．ｃｏｍ

（５２）深圳平安银行（仅代销前端）

注册地址：深南中路１０９９号平安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孙建一
联系人：霍兆龙
电话：（０７５５）２５８５９５９１

传真：（０７５５）２５８７９４５３

客服热线：４００６６－９９９９９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ｂａｎｋ／２００８．ｊｓｐ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注册登记人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２７ 号投资广场２２、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陈耀先
联系人：朱立元
电话：（０１０）５８５９８８３９

传真：（０１０）５８５９８９０７

（三）律师事务所
名称：康达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１９号国际大厦７０３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１９号国际大厦７０３室
法定代表人：傅洋
联系人：娄爱东 王琪
经办律师：李赫 肖钢
电话：（０１０）８５２６２８２８

传真：（０１０）８５２６２８２６

（四）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１２３３ 号汇亚大厦１６０４－１６０８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１１ 楼（邮编：２０００２１）

法人代表：杨绍信
电话：（０２１）６１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０２１）６１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陈兆欣
经办注册会计师：薛竞、单峰
五、基金名称
融通巨潮１００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六、基金类型
上市契约型开放式
七、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为增强型指数基金。 在控制股票投资组合相对巨潮１００目标指数跟踪误差的基础上，力求获得超越巨潮１００目

标指数的投资收益，追求长期的资本增值。本基金谋求分享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成果，实现基
金财产的长期增长，为投资者带来稳定的回报。

八、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投资于国内依法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和债券以及中国证监

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本基金的股票投资部分主要投资于目标指数的成份股票， 包括巨潮１００指数的成份股和预期将要被选入巨潮１００指
数的股票，本基金还可适当投资一级市场的股票（包括新股与增发）。 非成份股的投资比例控制在基金资产净值的１０％以
内，但成份股更换期因指数成份股调整而进行的非成份股投资不在此比例限制范围之内。

九、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增强型指数基金，在控制股票投资组合相对目标指数偏离风险的基础上，力争获得超越目标指数的投资收

益。 基金以指数化分散投资为主要投资策略，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度的主动调整，在数量化投资技术与基本面深入研究的
结合中谋求基金投资组合在偏离风险及超额收益间的最佳匹配。为控制基金偏离目标指数的风险，本基金力求将基金份
额净值增长率与目标指数增长率间的日跟踪误差控制在０．５％。

（一） 决策依据和决策程序
（１）研究策划部提供宏观经济、行业分析以及公司的研究报告；金融工程小组利用量化模型进行投资组合优化和跟

踪误差模拟测算，在此基础上进行投资论证，做出投资建议提交给基金经理，并为投资决策委员会提供资产配置的决策
依据。

（２） 基金经理根据金融工程提交的指数组合优化及风险测算的结果以及研究策划部提交的投资建议初步决定下一
阶段的投资组合，形成资产配置提案报投资决策委员会。

（３）投资决策委员会审定基金经理提交的资产配置提案形成资产配置计划书。

（４）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策制定相应的指数化投资组合投资方案，对超出基金经理权限的投资决策须
报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核准。

（５）基金经理根据投资组合方案制定具体的操作计划，并以投资指令的形式下达至基金交易部。

（６）基金交易部依据投资指令具体执行买卖操作，并将指令的执行情况反馈给基金经理。

（７）金融工程小组负责对基金组合的跟踪误差和偏离风险进行评估，定期提交组合跟踪误差归因分析报告和风险监
控报告。 在跟踪误差超过一定范围时，通知基金经理和相关部门及时进行投资组合的调整。

（８）风险控制委员会根据市场变化对投资组合计划提出风险防范措施。 监察稽核部对投资的决策和执行过程进行日
常监督。

（二）投资管理的方法和标准
（１）仓位控制策略
本基金投资于股票的资产比例范围为基金资产净值的９０％－９５％； 保留的现金以及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等

短期金融工具的资产比例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５％。 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受市场价格波动、股票交易的零股限
制、基金申购赎回情况等因素的影响，基金的资产未达限定比例要求的，基金经理将对此进行实时监控并在十个交易日
内做出相应的调整。

（２）指数化投资策略
本基金以复制法作为股票指数化投资部分的主要投资方法。 对于因流动性等原因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复制巨潮１００

指数的情况，本基金将采用剩余替换等方法避免由此引起的跟踪误差扩大。

（３）增强型投资策略
本基金以指数化投资为主，基于中国证券市场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并非完全有效及指数编制本身的局限性，在严格控

制跟踪误差的前提下，辅以有限度的增强投资及一级市场股票投资。 其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在跟踪目标指数的基础上适
度获取超额收益；二是抵消基金运作中不可避免的负向超额收益，如管理费、托管费、交易费用等。 增强操作的依据是：

１）行业基本面信息的深入挖掘及行业景气周期的综合判断。

２）公司基本面的挖掘及绝对、相对估值研究。

３）股票的流动性分析。 主要根据对当时市场成交活跃程度及股票过往的平均换手率、交易量等因素的分析，对个股
的流动性及其对指数基金组合构建及调整有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预测。

４）指数成份股的提前或延后更换。 本基金将根据目标指数的编制规则，预测指数成份股可能发生的变动以及对股价
有可能产生的影响，适度提前或延后成份股的调整。

（４）其他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审慎投资于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他金融工具，以减少基金财产的风险并提高收益。

（三）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策略、风险控制措施及投资比例
１、投资策略
基金管理人在确保与基金投资目标相一致的前提下， 可本着谨慎和风险可控的原则， 为取得与承担风险相称的收

益，投资于资产支持证券。

（１）买入持有策略
基金可在与投资目标一致的前提下，买入并持有资产支持证券，以获取相应的利息收入。

（２）利率预期策略
根据对利率趋势、提前还款率等的预期，预测资产支持证券收益率的变化趋势，从而决定对资产支持证券的买入或

卖出。

（３）信用利差策略
通过对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评估，分析预期违约率和违约损失率的变化趋势，评估其信用利差是否合理，并预测其变化
趋势，通过其信用质量的改善和信用利差的缩小获利。

（４）相对价值策略
基金通过计算资产支持证券的名义利差、静态利差及期权调整利差等指标，将资产支持证券的收益风险特征与其他

资产类别和债券的收益风险比较，确定其是否具有相对价值，从而决定对其整体或个券的买入和卖出。

２、风险控制措施
（１）通过严格的投资流程控制投资风险，基金经理及有关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投资授权制度。

（２）在投资资产支持证券时，首先应由固定收益研究员提出资产支持证券产品的风险收益报告和投资建议，基金经
理根据投委会决定的资产配置计划和相应的投资权限，参考固定收益研究员的资产支持证券的风险收益报告，充分评估
资产支持证券的风险收益特征，确定具体投资方案，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谨慎进行投资。

（３）基金交易部负责具体的交易执行，同时履行一线监控的职责，监控内容包括基金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比例及交易
对手风险控制等。

（４）固定收益小组对资产支持证券投资进行风险和绩效评估，密切跟踪影响基金所投资资产支持证券信用质量变化
的各种因素，并在投资中进行相应操作，以规避信用风险的上升。

（５）固定收益小组负责不断完善资产支持证券定价模型，并评估模型风险。 密切跟踪影响资产支持证券收益率变化
的各种因素，并评估其对资产支持证券持有期收益的影响，并进行相应的投资操作。

（６）基金经理在投资决策时将评估资产支持证券的上市等流动性安排，并考虑其对基金资产流动性的影响，分散投
资，确保所投资的资产支持证券具有适当的流动性。

（７）基金经理将密切关注影响债务人提前偿还的各种因素，并评估其对资产支持证券投资价值的影响，并进行相应
的投资决策。

（８）基金管理人将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及相应技术手段，使基金相关操作以谨慎安全的方式进行，确保基金及持
有人利益得到保障。

（９）基金管理人将严格审查所投资资产支持证券的法律文件，确保各业务环节都有适当的法律保障。

３、本基金可投资于各剩余期限的资产支持证券。

（１）持有的同一（指同一信用级别）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该资产支持证券规模的１０％。

（２）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１０％。

（３）与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不得超过其各类资产支持证券合计
规模的１０％。

（４）本基金持有的全部资产支持证券，其市值不得超过该基金资产净值的２０％。

（５）因市场波动、基金规模变动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素致使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不符合上述第（２）项和第（４）项
规定的比例，基金管理人将在１０交易日内调整完毕。

（６）投资的资产支持证券须具有评级资质的资信评级机构进行持续信用评级。 本基金应投资于信用级别为ＢＢＢ以上
（含ＢＢＢ）的资产支持债券。 在持有资产支持证券期间，如果其信用等级下降、不再符合投资标准，应在评级报告发布之日
起３ 个月内予以全部卖出。

十、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巨潮１００指数收益率＊９５％＋银行同业存款利率＊５％。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风险和预期收益率接近市场平均水平。

十二、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中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２００９年６月２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
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２００９年３月３１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２

，

４７４

，

８９７

，

９７２．３７ ９４．２８

其中：股票
２

，

４７４

，

８９７

，

９７２．３７ ９４．２８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９７

，

４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７１

其中：债券
９７

，

４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７１

资产支持证券
－ ０．００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０．００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０．００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０．００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４１

，

７２６

，

９２２．５９ １．５９

６

其他资产
１０

，

８９２

，

０８２．９３ ０．４１

７

合计
２

，

６２４

，

９７６

，

９７７．８９ １００．００

２、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１）指数投资部分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０．００

Ｂ

采掘业
２０３

，

４４２

，

６１９．４５ ７．８０

Ｃ

制造业
５３２

，

４７４

，

６８５．０９ ２０．４２

Ｃ０

食品、饮料
９８

，

３２５

，

６２５．２９ ３．７７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１１

，

７５７

，

８２８．７４ ０．４５

Ｃ２

木材、家具
－ ０．００

Ｃ３

造纸、印刷
－ ０．００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４６

，

２４０

，

８１９．３０ １．７７

Ｃ５

电子
－ ０．００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２１７

，

１９８

，

９１７．６５ ８．３３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１３９

，

２７８

，

４７６．６１ ５．３４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１９

，

６７３

，

０１７．５０ ０．７５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０．００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１４

，

０２３

，

２２７．３７ ４．３７

Ｅ

建筑业
５４

，

３８０

，

２７６．００ ２．０９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１６９

，

２８９

，

９４１．３０ ６．４９

Ｇ

信息技术业
１０５

，

７４１

，

４０２．２７ ４．０５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５８

，

５４４

，

３８５．３０ ２．２４

Ｉ

金融、保险业
１

，

０３４

，

４１３

，

６８８．４９ ３９．６６

Ｊ

房地产业
１３５

，

４５０

，

２８７．３９ ５．１９

Ｋ

社会服务业
２７

，

０３１

，

５４４．５６ １．０４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５

，

６６４

，

８６０．１１ ０．２２

Ｍ

综合类
３４

，

４４１

，

０５５．０４ １．３２

合计
２

，

４７４

，

８９７

，

９７２．３７ ９４．８９

（２）积极投资部分
本报告期末无积极投资部分股票。

３、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资明细
（１） 指数投资部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市 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７

，

６５２

，

１６１ １２１

，

８９８

，

９２４．７３ ４．６７

２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３

，

１１４

，

０３１ １２１

，

７８９

，

７５２．４１ ４．６７

３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４

，

６９８

，

９２０ １１９

，

６８１

，

４９２．４０ ４．５９

４ ６０１３２８

交通银行
１６

，

５９５

，

９８６ １０６

，

７１２

，

１８９．９８ ４．０９

５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４

，

８３４

，

８２０ １０５

，

９７９

，

２５４．４０ ４．０６

（２） 积极投资部分
本报告期末无积极投资部分股票。

４、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０．００

２

央行票据
９７

，

４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７４

３

金融债券
－ ０．００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０．００

４

企业债券
－ ０．００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０．００

６

可转债
－ ０．００

７

其他
－ ０．００

８

合计
９７

，

４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７４

５、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０８０１１０６ ０８

央票
１０６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７

，

４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７４

６、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无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

责、处罚的证券；

（２）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无投资于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３）报告期末其他资产的构成如下：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５

，

３９３

，

５５７．１７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

，

０８６

，

０２５．０７

５

应收申购款
３

，

１６２

，

５００．６９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０

，

８９２

，

０８２．９３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三、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如下：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
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５

年度 （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１１％ ０．９１％ ４．７７％ １．２０％ １．３４％ －０．２９％

２００６

年度
１１９．７２％ １．３７％ １１８．５３％ １．３０％ １．１９％ ０．０７％

２００７

年度
１３６．６３％ ２．１７％ １３４．６５％ ２．１８％ １．９８％ －０．０１％

２００８

年度
－６３．９６％ ２．９１％ －６２．７８％ ２．８８％ －１．１８％ ０．０３％

自合同生效起至今 （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６３．７９％ ２．１０％ １６５．０８％ ２．１０％ －１．２９％ ０．００％

十四、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
（一）申购和赎回场所
１、本公司直销网点；

２、经本公司委托，具有销售本基金资格的商业银行或其他机构的营业网点；

３、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申购、赎回基金份额应当使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的人民
币普通股票账户或证券投资基金账户。

（二）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及时间
１、开放日及时间
申购、赎回的开放日为证券交易所交易日，在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由基金管理人与销售代理人约定。

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者转换申请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次办理
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时间所在开放日的价格。

２、申购开始日
本基金合同生效后，开始接受申购的时间为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６日，于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７日开通场外后端收费申购业务。

３、赎回开始日
本基金合同生效后，开始接受赎回的时间为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６日。

（三）申购和赎回的原则
１、“未知价”原则，即申购、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２、在场外，实行“金额申购、份额赎回”原则，即申购以金额申请，赎回以份额申请；在场内，基金份额的申购以金额申
报，申报单位为一元人民币；赎回以份额申报，申报单位为一份基金份额。

３、当日的申购、赎回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时间以前撤销。

４、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运作的实际情况更改上述原则。 基金管理人必须于新规则开始实施日前３个工作日在至少
一种指定报刊和网站上刊登公告。

（四）申购限额
１、场外
投资者在代销网点和网上直销的每次最低申购金额为１，０００元人民币（含申购费，定期定额申购每次最低金额为１００

元人民币）；在直销机构的首次最低申购金额为１０万元人民币（含申购费），但已在直销机构有认购基金记录的投资者不
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２、场内
投资者场内每次最低申购金额为１０００元（含申购费）。

（五）申购和赎回的程序
１、申请方式：书面申请、委托证券经营机构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申报或管理人公布的其他方式。

２、确认与通知：当日（Ｔ日）在规定时间之前提交的申请，投资者可在Ｔ＋２日到网点查询申购、赎回的确认情况。

３、申购与赎回款项支付的方式与时间：基金申购采取全额缴款的方式，若申购资金在规定时间内未全额到账（指到
达基金份额发售机构指定申购账户）则申购不成功。若申购不成功或无效，申购款项将退回投资者账户。基金份额持有人
赎回本基金申请确认后，赎回款项将在Ｔ＋５日内划往基金份额持有人账户。在发生延期赎回的情形时，款项的支付办法参
照基金合同的有关条款处理。

（六）申购和赎回的数额和价格
１、本基金代销机构首次申购和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按照基金管理人和代销机构约定的为准。 本基金直销网点最低

申购金额由基金管理人制定和调整；

２、场外赎回的最低份额为３００份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场内赎回申请不得低
于３００份基金份额；

３、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申购、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调整前的３个工作日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至少一种指
定报刊和网站上刊登公告；

４、申购份额及余额的处理方式：场外申购有效份额为按实际确认的申购金额在扣除相应的费用后，以当日基金份额
净值为基准计算并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归基金资产。 场内申购份额保
留到整数位，零碎份额对应的资金返还至投资者资金账户。

５、赎回金额的处理方式：本基金的赎回金额按实际确认的有效赎回份额乘以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并扣除
相应的费用。 计算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归基金资产。

６、申购费率：

（１）本基金的场内申购采用前端收费模式；场外申购采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两种收费模式，投资人可自行选择。 申
购费用用于基金管理人、基金销售机构的基金销售费用。

（２）本基金的前端申购费按申购金额采用比例费率，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费率表如下：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５％

１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２％

１０００

万
≤Ｍ＜２０００

万
０．６％

Ｍ≥２０００

万 单笔
２０００

元
（３）本基金的后端申购费以持有期限分档设置不同的费率水平。 费率表如下：

持有期限（

Ｔ

） 后端申购费率
Ｔ＜１

年
１．８０％

１

年
≤Ｔ＜２

年
１．３５％

２

年
≤Ｔ＜３

年
０．９０％

３

年
≤Ｔ＜４

年
０．４５％

Ｔ≥４

年
０

７、本基金的赎回费率不高于０．５％。

场外赎回费率随持有时间的增加而减少，如下表所示：

申请份额持有时间 赎回费率
持有时间

＜１

年
０．５％

１

年
≤

持有时间
＜３

年
０．２５％

持有时间
≥３

年
０

场内赎回费率目前统一为０．５％。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注册登记人等相关机构技术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场内赎回费率
结构可参照场外赎回费率，具体请关注本基金相关公告。

８、申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１）场外申购份额的计算
１）前端收费模式
如果投资者选择缴纳前端申购费用，则申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１＋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例１：假设申购费率为１．５％，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１．２００元，投资者申购５，０００元，并且选择缴纳前端申购费，则申

购情况如下：

净申购金额＝５，０００／（１＋１．５％）＝４，９２６．１１元；

申购费用＝５，０００－４，９２６．１１＝７３．８９元；

申购份额＝４，９２６．１１／１．２００＝４，１０５．０９份
注：由于不同的申购金额所对应的费率不同，该例仅作参考。

２）后端收费模式
如果投资者选择缴纳后端申购费用，则申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申购份额＝申购金额 ／申购日基金份额净值
例２：假设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１．２００元，投资者申购５，０００元，并且选择缴纳后端申购费，则申购情况如下：

申购份额＝５，０００／１．２００＝４，１６６．６７份。

申购份额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差额归基金资产。

（２）场内申购份额的计算
净申购金额＝申购金额 ／（１＋申购费率）

申购手续费＝申购金额－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净申购金额 ／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场内申购份额保留到整数位，零碎份额对应的资金返还至投资者资金账户。

例３：某投资者通过场内投资１万元申购融通巨潮１００指数基金，对应的申购费率为１．５％，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２５元，则其申购手续费、可得到的申购份额及返还的资金余额为：

净申购金额＝１０，０００／（１＋１．５％）＝９，８５２．２２元
申购手续费＝１０，０００－９，８５２．２２＝１４７．７８元
申购份额＝９，８５２．２２／１．０２５＝９，６１１．９２份
因场内份额保留至整数份，故投资者申购所得份额为９６１１份，不足１份部分的申购资金零头返还给投资者。

实际净申购金额＝９，６１１×１．０２５＝９，８５１．２８元
退款金额＝１０，０００－９，８５１．２８－１４７．７８＝０．９４元
９、赎回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赎回金额为按实际确认的有效赎回份额以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按四舍五入的方法计算并扣除相应的费
用。

１）前端收费模式
赎回总金额＝赎回份额×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 ＝赎回总金额×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赎回总金额－赎回费
例４：假设赎回费率为０．３％，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１．２００元，投资者赎回前端收费份额１０，０００份 ，则赎回情况如

下：

赎回总金额＝１０，０００×１．２００元＝１２，０００元
赎回费＝１２，０００×０．３％＝３６元
赎回金额＝１２，０００－３６＝１１，９６４元
注：由于持有基金份额时间不同所对应的费率不相同，该例仅作参考。

２）后端收费模式
赎回总金额＝赎回份额×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后端申（认）购费＝赎回份额×最小值［申（认）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对应的后端申（认）购费

率
赎回费＝赎回总金额×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赎回总金额－后端申（认）购费－赎回费
例５：假如赎回费率为０．３％，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１．２００元，投资者赎回后端收费份额１０，０００份，该笔份额为认购

所得，对应的后端认购费率为１．６％，则赎回情况如下：

赎回总金额＝１０，０００×１．２００元＝１２，０００元
后端认购费＝１０，０００×最小值（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１．６％＝１６０元
赎回费＝１２，０００×０．３％＝３６元
赎回金额＝１２，０００－１６０－３６＝１１，８０４元
注：由于持有基金份额时间不同所对应的费率不相同，该例仅作参考。

例６：假如赎回费率为０．３％，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１．２００元，投资者赎回后端收费份额１０，０００份，该笔份额为申购
所得，对应的申购日基金份额净值为１．１００元，对应的后端申购费率为１．９％，则赎回情况如下：

赎回总金额＝１０，０００×１．２００元＝１２，０００元
后端申购费＝１０，０００×最小值（１．１００，１．２００）×１．９％＝２０９元
赎回费＝１２，０００×０．３％＝３６元
赎回金额＝１２，０００－２０９－３６＝１１，７５５元
注：由于持有基金份额时间不同所对应的费率不相同，该例仅作参考。

赎回金额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差额归基金资产。

１０、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公式：

基金份额净值＝（基金总资产－基金总负债）／已售出的基金份额总数
Ｔ日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并在Ｔ＋１日公告。 遇特殊情况，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

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七）申购和赎回的注册登记
投资者Ｔ日申购基金成功后，注册登记人在Ｔ＋１ 日为投资者登记权益并办理注册登记手续，投资者自Ｔ＋２ 日（含该

日）后有权赎回该部分基金份额；投资者Ｔ日赎回基金成功后，注册登记人在Ｔ＋１ 日为投资者办理扣除权益的注册登记手
续。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上述注册登记办理时间进行调整，并最迟于实施日前３ 个工作日在至
少一种指定报刊和网站上刊登公告。

（八）拒绝或暂停接受申购的情形
发生下列情况时，基金管理人可暂停或拒绝接受基金投资者的申购申请：

１、基金资产规模过大，使基金管理人无法找到合适的投资品种，或可能对基金业绩产生负面影响，从而损害现有基
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２、基金场内交易停牌时；

３、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４、证券交易所非正常停市；

５、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暂停申购情形；

６、当基金管理人认为某笔申购申请会影响到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时，可拒绝该笔申购申请。

发生上述１到５项暂停申购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应当立即在指定报刊和网站上刊登暂停申购公告；

发生上述第６项拒绝申购情形时，申购款项将全额退还投资者。

发生基金合同或招募说明书中未予载明的事项，但基金管理人有正当理由认为需要暂停基金申购，应当报中国证监
会核准；经核准后，基金管理人应当立即在指定报刊和网站上刊登暂停申购公告。

（九）暂停赎回或延续支付赎回款项的情形
本基金必须保持足够的现金或者政府债券，以备支付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赎回款项。 但是发生下列情况时，基金管理

人可暂停接受基金投资者的赎回申请：

１、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２、证券交易所非正常停市；

３、 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他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赎回，导致本基金的现金支付出现困难；

４、基金管理人认为会有损于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基金赎回行为；

５、基金场内交易停牌时；

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发生上述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在当日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已接受的申请，基金管理人足额兑付 ；如暂时不能足额兑
付，可兑付部分按单个账户申请量占申请总量的比例分配给赎回申请人，未兑付部分由基金管理人按照发生的情况制定
相应的处理办法在后续开放日予以兑付，并以基金份额净值为依据计算赎回金额。 投资者在申请赎回时可选择将当日未
获受理部分予以撤销。

发生基金合同或招募说明书中未予载明的事项，但基金管理人有正当理由认为需要暂停基金赎回，应当报中国证监
会核准；经核准后，基金管理人应当立即在指定报刊和网站上刊登暂停公告。

（十）巨额赎回的情形及处理方式
１、巨额赎回的认定
指在单个开放日内，本基金净赎回申请份额（该基金赎回申请总份额扣除申购申请总份额之余额）与净转出申请份

额（该基金转出申请总份额扣除转入申请总份额之余额）之和超过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１０％的情形。

２、巨额赎回的处理方式
（１）全额赎回：当基金管理人认为有能力兑付投资者的赎回申请时，按正常赎回程序执行。

（２）部分延期赎回：当基金管理人认为兑付投资者的赎回申请有困难或认为兑付投资者的赎回申请而进行的资产变
现可能对基金的资产净值造成较大波动时， 基金管理人在当日接受赎回比例不低于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的１０％的前
提下，对其余赎回申请延期办理。对于当日的赎回申请，按单个账户赎回申请量占赎回申请总量的比例，确定当日受理的
赎回份额；未受理部分可延迟至下一个开放日办理。 转入下一个开放日的赎回申请不享有优先权并以该开放日的基金份
额净值为依据计算赎回金额，以此类推，直到全部赎回为止。 但投资者在申请赎回时可选择将当日未获受理部分予以撤
销。 在发生巨额赎回的情况下，当日未获受理的场内赎回将自动撤消。

３、巨额赎回的公告：当发生巨额赎回并部分延期赎回时，基金管理人应通过指定报刊和网站在３个证券交易所交易
日内刊登公告，并说明有关处理方法。

本基金连续两个开放日以上发生巨额赎回，如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可暂停接受赎回申请；已经接受的赎回申请
可以延缓支付赎回款项，但不得超过正常支付时间２０个工作日，并应当在指定报刊和网站上进行公告。

（十一）重新开放申购或赎回的公告
如果发生暂停的时间为一天， 暂停结束后基金管理人应在至少一种指定报刊和网站上刊登基金重新开放申购或赎

回公告并公布最近一个工作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如果发生暂停的时间超过一天但少于两周，暂停结束基金重新开放申购或赎回时，基金管理人应提前１个工作日在
至少一种指定报刊和网站上刊登基金重新开放申购或赎回公告， 并在重新开放申购或赎回日公告最近一个工作日本基
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如果发生暂停的时间超过两周，暂停期间，基金管理人应每两周至少重复刊登暂停公告一次；当连续暂停时间超过
两个月时，可将重复刊登暂停公告的频率调整为每月一次。暂停结束基金重新开放申购或赎回时，基金管理人应提前３个
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报刊和网站上连续刊登基金重新开放申购或赎回公告并在重新开放申购或赎回日公告最近一个
工作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十二）基金份额的登记、系统内转托管和跨系统转登记
１、基金份额的登记

本基金的份额采用分系统登记的原则。 场外认购或申购买入的基金份额登记在注册登记系统持有人开放式基金账
户下；场内认购、申购或上市交易买入的基金份额登记在证券登记结算系统持有人证券账户下。？

２、系统内转托管
（１）系统内转托管是指持有人将持有的基金份额在注册登记系统内不同销售机构（网点）之间或证券登记结算系统

内不同会员单位（席位）之间进行转托管的行为。

（２）份额登记在注册登记系统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变更办理基金赎回业务的销售机构（网点）时，销售机构（网点）之
间不能通存通兑的，可办理已持有基金份额的系统内转托管。

（３）份额登记在证券登记结算系统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变更办理上市交易的会员单位（席位）时，可办理已持有基金
份额的系统内转托管。

３、跨系统转登记
（１）跨系统转登记是指持有人将持有的基金份额在注册登记系统和证券登记结算系统之间进行转登记的行为。

（２）本基金跨系统转登记的具体业务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

十五、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４）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７）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２、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１．３％年费率计提。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为基数计提。 如费率为１．３％，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３％÷当年天数
Ｈ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

月首日起３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支付给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帐户，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２）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０．２％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０．２％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当年天数
Ｈ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

首日起３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３）上述一中第３－７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
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３、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成立前所产生的费用、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

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其他具体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依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基金申购费
（１） 申购费率
本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不高于１．５％，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减少。 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５％

１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２％

１０００

万
≤Ｍ＜２０００

万
０．６％

Ｍ≥２０００

万 单笔
２０００

元
本基金的后端申购费率不高于１．８０％，随持有时间的增加而减少如下表所示：

持有期限（

Ｔ

） 后端申购费率
Ｔ＜１

年
１．８０％

１

年
≤Ｔ＜２

年
１．３５％

２

年
≤Ｔ＜３

年
０．９０％

３

年
≤Ｔ＜４

年
０．４５％

Ｔ≥４

年
０

（２）收取方式
申购发生时，在申购金额中按照申购费率收取。

（３）使用方式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可用于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２、基金赎回费
（１）赎回费率
场外赎回费率不高于０．５％，随持有时间的增加而减少，如下表所示：

申请份额持有时间 赎回费率
持有时间

＜１

年
０．５％

１

年
≤

持有时间
＜３

年
０．２５％

持有时间
≥３

年
０

场内赎回费率目前统一为０．５％。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注册登记人等相关机构技术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场内赎回费率
结构可参照场外赎回费率，具体请关注本基金相关公告。

（２）收取方式
赎回发生时，在赎回金额中按照赎回费率收取。

（３）使用方式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人承担， 在扣除销售代理费用和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后， 余额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并归入基金财产。

（三）基金的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六、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１、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的“（一）基金管理人概况”中，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股权结构；

２、在“三、基金管理人”的“（二）主要人员情况”部分，增聘副总经理秦玮先生，并增加其相关简历介绍；

３、在“三、基金管理人”的“（二）主要人员情况”部分，改聘郑毅先生和王建强先生为本基金的基金经理，并增加相关
简历介绍；

４、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情况；

５、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新增代销机构深圳平安银行，同时对代销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的信息进
行了更新；

６、在“十、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九）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的内容，更新数据为本基金２００９年第１季度报告中的
投资组合数据；

７、在“十一、基金的业绩”部分，对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数据进行了列表说明，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８、在“二十二、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部分，对“网上交易服务”进行了更新；

９、在“二十三、其他应披露的事项”部分，对自上次招募说明书截止日以来与本基金相关的公告信息进行了列表说
明；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５日


